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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津市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现将行政执法工作总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1.队伍建设实现新提升。一是“走出去”，广泛利用外部资源，积极参与常德市城管局、常德市司法局、津市市司法局组织的执法教育培训，全局组织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法律法规系统学习3次。二是“引进来”，聘请优秀律师、专家学者为执法人员培训，开展案例讲解，全面提升城管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和办案水平。三是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城市管理执法实践相结合，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前学法”4次，重点研学《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行政处罚法》等与城管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2.积极探索多渠道普法。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组织各股室、大队负责人及一线执法队员学习《行政处罚法》《宪法》等法律法规，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参加“如法网”学法考法，参学率100%、参考率100%、考试合格率100%。推动干部职工知法懂法用法守法。在国际禁毒日、《民法典》及12.4宪法宣传日等重要节点开展街头普法宣传，重点宣传建筑垃圾处置、禁燃禁炮、文明养犬等内容，发放资料千余份。
3.严格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公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对涉及城市管理、执法规范等重大事项，均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全年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件，其中减轻处罚1件，免于行政处罚1件，行政许可5件，邀请驻队律师参与2起行政案件的集体讨论，确保了决策合法合规，实现行政诉讼、复议“零发生”。
4.不断规范行政执法与公开互动。（1）规范执法程序，提升执法透明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过程全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今年公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159项（含免罚清单7项）。（2）深化政企互动，助力环境提升。在每月开展部门服务企业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1次，向企业宣讲《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垃圾分类政策，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审批疑问。（3）深化“721”工作法，强化市容治理效能。持续深化“721”工作法（70% 服务、20% 管理、10% 处罚），截至12月，共开展市容整治专项行动16次，清理市容乱象2165余处，其中通过劝导1912处。
5.多元化解矛盾提升治理效能。（1）高效处置发现问题。依托“城管进社区”，建强网格化管理队伍，完善问题“社区发现-部门认领-快速处置”响应机制，强化街社与执法三级联动，通过网格巡查处置窨井盖破损、油烟燥音等问题200余起。（2）全面整治建筑垃圾乱象。聚焦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及闲置空地等区域，开展建筑垃圾“清零行动”，累计清理街区非法堆放建筑垃圾41处，清运积存垃圾8000余吨。（3）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安排专人受理投诉热线，对油烟、噪音等民生问题做到“及时受理、及时办结回复”，累计办结市民反映问题140个，群众满意度95%以上；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期间，征求的12件群众意见建议均完成整改，并办结民生实事9件。
6.推行柔性涉企执法。制定并公示《津市市城管局涉企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涉企行政执法年度检查计划》，选派骨干参加常德市涉企执法培训。落实“首违不罚”政策，对10分钟内挪车的首次违停实行免罚备案，针对金鱼岭街道建筑垃圾倾倒案依法作出免罚决定，全年涉企检查“零开展”，违停处理实现“零投诉”。
7.强化执法监督与问题整改落实。目前我局在编在岗72人，其中48人取得行政执法证。今年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及案卷自评1次，抽查近2年案件4件，全部合格。针对执法中存在的其他问题，组织人员专程前往常德市城管局学习，推动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二、存在的问题
我局在严格依法行政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部分工作仍有待加强。一是执法业务有待规范。行政执法决定公示的范围、内容、方式、时限有待进一步更新明确，涉及法制审核的范围、内容和程序有待进一步细化。执法全过程记录方面，音像资料的记录、保管、制作入卷还不够规范，入卷的不多。二是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执法人员法律专业知识不强，缺乏专业培训，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偏差，容易造成行政处罚案件瑕疵。
三、下步工作打算
提质增效，在强素质提能力上下功夫。以学促干、以学正风，不断提高人员法治素养，全面提升执法办案能力，全力打造一支依法行政、廉洁清正、规范高效的新时代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推动实现规范、严谨、廉洁、文明执法，为全市品质提升和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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